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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政发〔2019〕114号

苏典傈僳族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苏典乡2020年度农村           低保动态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民委员会、乡直各站所：
    经乡人民政府研究，现将《苏典乡2020年度农村           低保动态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苏典傈僳族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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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典乡2020年度农村低保动态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云政办发〔2019〕42号）精神，切实做好农村低保兜底保障工作，按照省、州、县有关要求，确保对象精准，应保尽保，结合全乡农村低保工作和扶贫工作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要求,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应保尽保、 兜底救助、统筹衔接、正确引导,优化政策供给,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农村低保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兜底作用，保障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二、工作要求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武  卿  乡党委书记
        麻建斌  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副组长：余燕高  乡人大主席
        曹  虹  乡组织委员
成  员：杨荣大  苏典乡党委副书记
        岳园辉  苏典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赵兴龙  苏典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李早迈  苏典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李开源  苏典乡副乡长
许庆跃  苏典乡副乡长
周盛林  苏典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校长
陈德寿  苏典乡卫生院负责人
窦文芳  苏典乡社会事务办主任
早兴荣  苏典村党总支书记
张志国  劈石村党总支书记
余兴高  茅草村党总支书记
金卫本  勐嘎村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乡民政办，主任由曹虹担任，成员由窦文芳、克礼保组成，负责收集审核各村材料、积极向县民政局汇报工作、做好审批对接工作，系统录入工作。    
（二）工作组
苏典村组：
组  长：曹虹
副组长：李开源
成  员：早旺开、曹兴光、余兴贵、曹兴富、邵毅、闫野、赵倩、寸时娟、赵兴树、杨过萍、管国仙、杨颖、段怀省、苏典村村干部及驻村工作人员
勐嘎村组：
组  长：杨荣大
副组长：李旭超
成  员：窦大、方达梅、匡振国、何光华、李正卫、许灿雄、段其相、张永同、李俊芝、马爱、胡定江、勐嘎村村干部及驻村工作人员
劈石村组
组  长：余燕高
副组长：李早迈
成  员：岳园辉、熊忠、方成明、尹志华、余学良、劈石村村干部及驻村工作人员
茅草村组
组  长：许庆跃
副组长：赵兴龙
成  员：寸得仁、窦文芳、曹夏繁、万艳清、耿文平、许吉鸿、 茅草村村干部及驻村工作人员
各组负责开展好各村村民小组保障对象入户调查、民主评议、户代表会议、公示并收集好相关证明材料。
（三）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按标施保、按户施保、民主评议原则；二是坚持政府救助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原则；三是生活救助与扶持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四是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五是属地管理，动态管理，分类施保原则；七是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原则。
（四）保障标准
按照《盈江县民政局关于转发《德宏州民政局关于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的通知》（盈民发〔2019〕80号）要求，确定我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4300元/人·年。
（五）保障对象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指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县级以上政府规定的农村居民家庭, 主要是指因病残、年老体弱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而造成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家庭。家庭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是认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3个基本条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按照整户施保或参照单人户施保给予保障。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主要包括户主、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含在校接受本科及其以下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以及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符合条件的整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监狱服刑人员、连续年 (含3年)以上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不计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三级、四级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以及获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人员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不含整户纳入低保范围的贫困人口),患有HIV疾病且家庭相对困难的人，经个人申请可参照单人户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即按人施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则上不列入保障范围：
(1)拥有的人均金融资产超过户籍所在地县、市、区上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 (含)的;(2)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前12个月内购买使用价格5万元 (含)以上机动车辆 (不含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车)或大型农机具、工程机械的;(3)在城镇购买商品房、门面房的;(4)注册登记公司、企业并实际开展经营活动和有一定效益的;(5)家庭财产状况或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6）家庭成员中有人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或在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工作且家庭中无其他特殊情况的；（7）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男16周岁至60周岁，女16周岁至55周岁），有正常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但无正当理由不从事生产劳动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在校学生除外）；建档立卡范围内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对象，无正当理由连续3次拒不参加扶贫项目的。（8）正在服刑、劳教的人员及连续三年以上（含三年）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的；（9）经常出入餐饮、娱乐场所消费的，因吸毒、赌博、嫖娼等行为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且尚未改正的；（10）户籍在本县，实际在外地居住的（赴外地就读在校生除外）；（11）经过民主评议和公示，有异议或反映强烈的；（12）出资安排子女择校就读、自费出国留学或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到高价收费学校就读的；（13）不按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或拒绝审核的；（14）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有赡养、抚养、扶养能力但不履行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导致生活困难的；（15）县乡镇人民政府或县民政局按相关法律法规认定不能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其他人员；
（六）保障类别
根据农村低保对象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困难程度，结合分类施保的原则，我县农村低保补差标准共分为特别贫困、比较贫困、一般贫困三类进行分类施保，差额救助，具体保障类别如下：
1、特别贫困类（A类）：年补差标准为3684元，即每人每月差额补助307元，原则上A类每年动态调整一次。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扶）养人或法定赡养、抚（扶）养人没有赡养、抚（扶）养能力的。
 2、比较贫困类（B类）：年补差标准为2964元，即每人每月差额补助247元，原则上B类每半年动态调整一次。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员且残疾程度为一、二级的家庭。
患大病且常年卧床不起，住院费、医疗费开支巨大的家庭。
无固定收入且供子女上大学的单亲家庭或非单亲家庭有2个以上大学生的。
年老体弱、丧失部分劳动能力且赡养人没有赡养能力、70岁以上的贫困老年人家庭，60岁以上农村独生子女家庭；    
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和突遭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家庭。
贫困的重点优抚对象家庭和HIV家庭。
3、一般贫困类（C类）:年补差标准为2364元，即每人每月差额补助197元，原则上C类每季度动态调整一次。
（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员且残疾程度为三、四级的家庭。
（2）常年患病且住院费、医药费开支巨大的家庭。
（3）非单亲家庭有1个大学生或2个以上高中生的家庭。  
（4）单亲家庭连续六个月以上尚未就业或无稳定收入的家庭。
（5）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家庭。
（七）申请和审批程序
严格执行“村民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民主评议（评议人员组成：乡干部、驻村工作队、村干部、各村民小组社干、德高望重的村民、两代表一委员、部分党员）、乡人民政府审核、县民政部门审批、公示（评议公示、审核公示、审批公示）”等程序
1.农村贫困家庭按照属地管理，以户主提出申请或者由村民小组提名报村民委员会，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①申请书，内容包括家庭自然状况、家庭收入、致贫原因等。②户主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户主银行卡复印件。③残疾人需要提供残疾证复印件，就读高中及以上学生需要提供学籍证明或者学生证复印件。④在外务工人员的收入证明，如提供不出收入证明，则按本县劳动力上年度人均收入的平均值计算。⑤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
2.村民委员会及工作队员对申请人经济收入、家庭现状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进行民主评议，符合救助条件的在本村范围内张榜公布；公示后无异议的，填写相应的表格，报送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当做好解释答复工作，并发放告知书。
3.乡（镇）人民政府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入户核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及家庭收入计算等方法，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签署审审核意见并将全部材料上报县民政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村民委员会并做好解释和答复工作，发放告知书。
（八）时限要求
各工作组要在12月10日前将低保入户摸底调查表格、民主评议、公示等工作并将相关材料收集交到民政办，12月15日前完成乡镇审核工作。12月20日材料上报到县民政局进行审批，12月25日前完成系统录入工作。
(九)其他要求
1.各个小组要严格把关，严格按户施保，不能出现按人施保、政策保、关系保、人情保、死人保、不能出现平分低保等现象。
2.认真做好核查工作。各工作组要认真审核低保对象家庭收入、家庭财产等情况，根据村委会、村民小组了解到的情况，结合入户调查结果公平、公开、公正的做出精准评判，同时认真做好政策宣传解答。
3、需要提交材料
表格资料：最低生活保障民主评议会议记录及户代表会议记录（包括记录、签到册、评议图片）、盈江最低生活保障金增发申报表、盈江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申报表（盈江最低生活保障金减发申报表）
新增人员及新增家庭：申请书、申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表、盈江县最低生活保障入户调查表、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及授权书、新增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公示单、盈江县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动态管理记录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监护协议、审批公示单。
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调整（停发）告知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动态管理记录表
续发：盈江县最低生活保障金续发申报表
不符合享受人员：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不予批准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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